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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（二）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3 年 2 月 10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3 年 2 月 10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7 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7

月 28 日作出的（2023）内 0622 民初 622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：驳回公司的起诉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华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 

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 

法定代表人：奇晓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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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案外人 

 

3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久泰能源（准格尔）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崔轶钧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客户 

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公司与久泰能源（准格尔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久泰公司”）建设工程合

同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，公司依法申请财产保全，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

2022 年 7 月 12 日作出（2022）内 0622 民初 2630 号民事裁定书，冻结了被

告久泰公司内蒙古银行托克托支行账户 （****0121 账号）存款 3500 万元。公

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收到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

作出的（2022） 内 0622 民初 2630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，裁定：解除对欠泰公

司在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银行账户（****0121 账号）存款 3500 万

元的冻结，内容为：案外人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对此民事裁定不服，

向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，称：冻结的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

托支行账户为久泰公司的银行承兑保证金账户，冻结行为直接导致久泰公司到期

不能及时兑付，对久泰公司产生巨大影响，故作为案外人提出财产保全异议，请

求法院停止执行，解除冻结措施。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作出（2022）内 0622 民初 2630

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将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****0121 账户解封，公司

就此提出执行异议之诉，请求： 

1、立即恢复冻结久泰公司在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账户（****0121

账号）金额 3500 万元，余额不足冻结部分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 

2、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。 

诉讼中，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： 



公告编号：2023-042 

1、请求撤销（2022）内 0622 民初 2630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； 

2、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、久泰公司连带赔偿 2500 万元； 

3、诉讼费用由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、久泰公司承担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诉讼裁判情况 

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作出（2023）内 0622

民初 622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：驳回公司的起诉，案件受理费退还公司。 

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催收应收帐款，暂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

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拟对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3）内 0622 民初 622

号民事裁定提起上诉，积极主张和维护合法权益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收到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 月 

20 日作出的（2022）内 0622 民初 2630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，裁定：冻结久泰

公司的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旗支行银行账户（****0292 账号）存

款 3500 万元。  

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收到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6 

日作出的（2022）内 0622 民初 2630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，裁定：解除对鄂尔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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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旗支行账户（****0292 账号）3500 万元的冻结措施，

继续冻结账户（****0292 账号）2500 万元存款。 

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收到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29 

日作出的（2022）内 0622 民初 2630 号之五民事裁定书，裁定：冻结内蒙古久

泰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托克托支行账户 （****0042 账

号）的 1000 万元存款。内容为：审理过程中公司变更诉讼请求，被告久泰公司

据此请求解除 1000 万元冻结资金，后因该账户为承兑汇票保证金专用账户，在

承兑日期到期后被银行系统自动划扣，案外人内蒙古久泰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向

法院提供同等性质银行账号作为财产担保。 

公司于2023年7月10日收到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2023 年7 月 7 日

作出的（2022）内 0622 民初 2630 号之八民事裁定书，裁定：冻结久泰公司在

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旗支行账户（****0704 账号）存款 22,837,500 

元 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（2023）内 0622 民初 622 号民事裁定书 

 

 

内蒙古亨利新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8 月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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